
合同编号 :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项目名称:开平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运动场周边草地改
造工程

委 托 人:开平市公安局

咨 询 人:中潮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制定

|



第一部分 协议书

委托人 (全称):开平市公安局

咨询人 (全称):中潮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下述建设工程委托造价咨询与其他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

合同。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开平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运动场周边草地改造工程

2.工程地点: 开平市

3.工程规模:  / 。
4.投资金额 :约 11.2万元。

5.建设工期或周期 : /。

6.其他: /。

二、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

双方约定的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开平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运动场周边草地改造工
r程结算审核服务

三、服务期限

η

本合同约定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自⒛26年_月~日开始实施,至本合       |
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后终止。

四、质量标准                                  |
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应符合: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国家及地区有   伽
关管理部门规定。                                  践

五、酬金或计取方式 型
硇{

l。 酬金 :

六、合同文件的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中标通知书或委托书 (如果有);

2.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或造价咨询服务建议书 (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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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用条件及附录 ;

4.通用条件 ;

5.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

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 (包括补充协议)均构

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七、汛语定义

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八、合同订立

1.订立时间:⒛⒛ 年~月~日 。

2.订立地点: 开平市公安局  。

九、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十、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在份 , 中委

委托人:开平市公安 咨询

法定
r法
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

地址 :

账户名 :

开户行 :

帐 号 :
电话 :

地址 :

出
ˉ

公

人

路东

首层 110号铺位之二

账户名:中潮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平分公

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

开平卫东支行

lK  乓手: 4405016709210000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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